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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西站路線調整工作平臺會議第 3 次紀錄 

時間：105 年 1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松德大樓 4 樓第 1會議室 

主席：鄭副局長佳良                     記錄：巫慶家  

出(列) 席人員：             

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吳忠錫 

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楊榮德、林世偉 

臺灣鐵路管理局               洪元森、黃麗慧、胡宇安、 

徐天安 

交通警察大隊                 羅德盛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謝旻成、李秉謙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楊志清、劉國著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曾令偉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陳榮明、林麗珠、黃信豪、 

陳彥政 

 

壹、 確認前次會議結論 

國光客運表示機場線建議停靠臺北車站，列入本次會議

紀錄再次說明，並詳述機場捷運營運及未營運時段停靠地點

之不同。 

 

貳、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進度說明 

一、 公運處拜會公路總局協商之結果說明 

公運處 

於 105 年 1月 4日拜會公路總局，研商既有臺北-新竹

路線縮駛自圓山發車之可行性，公路總局表示路線需調整

行駛至圓山，才可縮駛新竹至圓山之區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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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於1月22日邀集臺北車站既有往新竹之各客運業

者及公路總局召開會議研商討論可行方案。 

決議： 

臺北-新竹客運路線建議以分散為原則。 

 

二、 1820、1821 及 1825 線於捷運北門站站外下客之規劃 

國光客運 

公運處原建議於承德路捷運北門站站外下客，因距捷

運站及公車站皆有一段距離，建議於承德路下客為宜。 

公運處 

規劃之下客點即捷運北門站出入口，且部分載客量高

之市區公車路線亦將調整至該站停靠，未來轉乘方便性優

於承德路。忠孝路廊之公車路線調整時程須配合交六公車

站臺完成後進駐。 

決議： 

請公運處會後提供捷運北門站未來預計停靠之市區公

車路線予國光客運參考，並請國光客運重新評估後回復公

運處。 

 

三、 國光客運機場線部分班次縮短至圓山轉運站 

公運處 

國光客運機場線班次密集，且於機場捷運重疊，恐難

有競爭力。另臺北車站週邊並無適當站位可容納，爰建議

機場線調整至圓山轉運站，若國光客運能於臺北車站週邊

之捷運站覓得適當地點供旅客上下客使用，可再行提出討

論。1819 路線已行經庫倫街，建議先行調整部分班次路線

至圓山轉運站，逐步培養民眾搭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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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客運 

機場線於臺北車站仍有旅運需求，建議站位維持在臺

北車站停靠，與機場捷運競爭部分，由公司自行承擔。 

決議： 

機場線若仍要留在臺北車站周邊，建議國光客運另覓

臺北車站週邊之捷運站，有須本府協助之處亦可提出。機

場線調整須配合桃園機場捷運通車時程辦理。 

 

四、 機場線深夜班次停靠臺北車站特定區 

公運處 

經評估同意國光客運機場線於機場捷運未營運時段班

次停靠臺北車站東側門停靠區，時段上原則為機場捷運末

班車至隔日頭班車間之時段；若大有巴士機場線有相同需

求，亦將比照辦理。 

決議： 

機場線深夜班次停靠臺北車站特定區，另日間班次續

行協商。 

 

參、 討論議題 

一、 國光客運機場線售票空間需求 

公運處 

本處已拜會臺鐵局協調，請國光客運先提出需求，以

利相關單位協助。 

國光客運 

依公司政策目前尚未確認臺北車站停靠地點，故暫無

法提出需求。 

臺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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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餘地下一樓尚有臺鐵自有空間可供承租，惟購

票及乘車樓層不同，恐造成民眾不便，另微風百貨向臺鐵

承租一樓及地下一、二樓，若國光客運有意承租，建議逕

洽微風百貨，本局將適時提供協助。 

決議： 

請國光客運確認需求後，儘速與微風百貨研議承租事

宜。 

 

二、 臺北車站西側門供國光客運停靠可行性 

公運處 

若國光客運停靠臺北車站西側，將使周邊道路車流量

增加，降低道路服務水準，且將影響停車場車輛出入。 

承德路(交 7 用地段)雖為已開設之道路，惟現況作為

廣場使用，若開放車輛通行，將影響交 6 與交 7用地串聯

之連貫性行人動線。 

考量臺北車站西側可容納班次空間不足(可停靠長度

僅約 64.5 公尺，需容納尖峰小時達 80.4 班次)及對週邊

交通衝擊，且轉彎不便，經本處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邀集

相關單位討論不建議將該處劃為國道客運停靠專區。 

國光客運及工會 

交通局於 104 年 11 月 5 日及 12 月 8 日提供議會資料

顯示，臺北車站周邊道路服務水準多為 B、C 等級，且現

況車流與未來改善車流數量並無明顯增加，本次會議說明

道路服務水準降至 E 級及 F級，分析結果不一致，請交工

處說明。 

私人運具進入臺北車站周邊造成交通壅塞，市府應有

相關配套措施加以改善，不宜限制大眾運輸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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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西路東、西向目前多為國光客運使用，評估封閉

後道路服務水準降為 F級之數據，請交工處說明。 

建議先考量臺北西站拆遷後可改善之交通量，再納入

國光客運之車流量較為客觀。 

依據都發局資料，西區門戶計畫挖掘興建下沉式廣場，

範圍未及西側道路，另之前其他廣場規劃版本西側道路是

封閉的，跟現在封閉做為國道客運停靠使用，對週邊交通

影響並無不同，故臺北車站西側可作為客運專區之空間，

另請都發局提供 105 年 1 月 14 日忠孝橋拆遷記者會相關

資料供參。 

臺鐵局 

本局臺北車站西區地下停車場為旅客具高度需求之法

定停車空間，其入口位於館前路及北平西路交叉口，停車

場出口位於北平西路與承德路交叉口處，如封閉館前路、

北平西路及承德路 1 段 3 條道路專供客運使用，將嚴重影

響停車場營運、站區週邊交通秩序、行旅安全，並增加警

察機關之管理負擔，亦可能影響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

市市場處經管位於前述路線之埋設管線，建請再予確認。 

經評估臺北車站西區地下停車場現場並無任何可闢建

其他出入口之可能，基於服務旅客、維持交通秩序、行旅

安全等原則歉難同意館前路、北平西路、承德路 1 段 3 條

道路專供客運通行。 

交工處 

前次送議會資料係以 103 年流量數據進行分析，本次

簡報所提供之資料為 104 年流量數據，另延平北路於西區

門戶計畫中將縮減車道，服務水準將更惡化。封閉西側道

路確實會造成週邊路段服務水準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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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 

交 6 及交 7間之道路，未來是否開放車輛通行或調整

動線及廣場之設計，刻正整體規劃評估中。 

交通局 

提送議會之資料並無納入國光客運所提以臺北車站西

側道路作為客運專區，需封閉部分道路之規劃，故道路服

務水準會有不同。 

決議： 

臺北西站租約到期後，該地市府另有用途，請國光客

運納入考量，若有需本府協助之處亦可提出。 

請都發局依前次鄧副市長主持之會議結論，有關三井

倉庫及鐵路警察局之處理，提出相關資料說明。 

 

三、 臺北轉運站下客月臺停靠時間 

公運處 

實施下客月台停靠時間 5 分鐘已在轉運站及客運

業者的契約規範中，管制前各客運業者 1-11 月平均每

月約 7,464 次，實施後 12 月份為 1,015 件，國光客運

12 月份約 523 件，12 月 21 日以後超過管制時間的件

數更只有個位數，顯示停靠時間設定尚屬合理。 

工會之建議已於臺北轉運站上次營運月會中充分

討論，公司亦有派員出席，若因乘客因素導致超過管

制時間不予處罰，若駕駛無故停靠超過時間，則須加

以管理，罰款並非目的；另亦建議 104 年 12 月為宣導

期，停靠時間檢討放寬緩衝至至 7 分鐘。 

國光客運工會 

104 年 12 月份應屬宣導期，建議不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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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建議適度延長管制措施宣導期，並採漸進方式逐

步縮短下客月臺停靠時間之緩衝長度。 

 

肆、 會議結論 

一、 請公運處會後提供捷運北門站未來規劃停靠之市區公車予

國光客運參考，並請國光客運於 105 年 2 月 5 日前重新評

估建議 1820、1821 及 1825 線站外下客地點回復公運處。 

二、 國光客運機場線於機場捷運未營運時段原則同意停靠臺北

車站東三門公車停靠區，臺北車站既有行經機場之其他客

運業者亦可提出停靠申請；國光客運機場線於機場營運時

段之動線調整，請國光客運再予審慎評估，以因應機場捷

運通車之衝擊。 

三、 請都發局針對國光客運提出之交六與交七廣場間道路通行

之規劃及105年 1月 14日忠孝橋引道拆除記者會之資料書

面函復國光客運參酌；另請依前次鄧副市長主持之會議結

論，有關三井倉庫及鐵路警察局之處理，提出相關資料說

明。 

四、 請公運處再酌予檢討臺北轉運站下客月臺停靠時間限制之

宣導期，並以漸進方式辦理。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